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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管理员工作内容

	1.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资产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制度，要有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。
2.熟练掌握“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固定资产管理系统”的运行情况，并能进行实质性操作应用。
3.负责本部门资产的帐物管理，落实“谁使用谁保管，谁保管谁负责”责任制，对本部门资产进行登记、统计、汇总及日常监督检查，定期进行资产清查，与资产管理处进行帐目核对，做到帐物相符。
4.负责落实本单位人员调动、退休等变动时资产的交接工作，对超过使用期限、无使用价值或其他特殊原因需处置的资产，应及时上报资产管理处，提出资产处置申请，按规定程序办理资产处置手续。
5.合理配置与调配本部门资产，提高利用率，避免资源浪费。对在资产使用、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应及时与资产处取得联系。
6.负责做好本部门资产档案的收集、整理和管理工作，协助资产管理处做好资产清查盘点工作。
7.为保证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的延续性，各部门资产管理员应保持相对稳定。如因工作调动或退休确需更换时，应及时办好资产管理员工作交接手续，并报资产管理处登记备案。




